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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阅

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的年度报告全文。  

1.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进

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涛 

邮    编：100085 

联系电话：010-62979948 

传    真：010-62988464 

电子邮箱：sojo@sojoline.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D座1111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703,904,031.24 607,640,724.47 15.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5,952,313.17 338,949,933.05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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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营业收入  544,921,246.34 448,145,959.00 21.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245,580.12 67,270,594.70 10.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2,822,166.63 62,137,771.18 1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98,231.02 38,391,847.61 2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1% 21.53% -6.13% 

基本每股收益  0.72 0.65 10.77% 

稀释每股收益  0.72 0.65 10.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83 3.28 16.77% 

注：1、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执行。  

2、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年度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年度末股

份总数。上表期末每股净资产指标中的股本数系期末数。2014 年 6 月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分配方案，因此对 2013 年的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每股净现金流量、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等指标进行了重新计算。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08,862 5.93% 6,130,634 5.93%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8,386,706 9.73% 10,523,047 10.17%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22,605,418 26.22% 36,844,474 35.6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36,100,986 41.87% 53,498,155 51.71%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326,586 17.78% 18,391,903 17.7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6,690,118 30.96% 31,569,142 30.51%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8,098,310 9.39% 0 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50,115,014 58.13% 49,961,045 48.29% 

总股本 86,216,000 100.00% 103,459,200 100.00% 

股东总数 37 人  37 人  



公告编号：2015-013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 

姓名 

股东性

质 

期初持股

数 
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

数 

无限售

股份数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1 赵志宏 自然人 2,043.5448 408.7089 2,452.2537 23.70% 1,839.1903 613.0634 无 

2 袁学恩 自然人 1,619.7360 323.9472 1,943.6832 18.79% 1,457.7624 485.9208 无 

3 赵志兴 自然人 777.8520 155.5704 933.4224 9.02% 0 933.4224 无 

4 赵志浩 自然人 777.8520 155.5704 933.4224 9.02% 0 933.4224 无 

5 陆金学 自然人 653.6792 130.7359 784.4151 7.58% 588.3113 196.1038 无 

6 许专 自然人 499.8152 99.9630 599.7782 5.80% 449.8337 149.9445 无 

7 
青岛华仁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机构 351.1380 70.2276 421.3656 4.07% 0 421.3656 无 

8 周宜平 自然人 336.3288 67.2658 403.5946 3.90% 0 403.5946 无 

9 张党会 自然人 228.6480 45.7296 274.3776 2.65% 205.7832 68.5944 无 

10 魏杰 自然人 215.0480 43.0096 258.0576 2.49% 193.5432 64.5144 无 

合计 7,503.6420 1,500.7284 9,004.3704 87.02% 4,734.4241 4,269.9463 无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赵志兴、赵志浩与赵志宏是兄弟关系，为赵志宏的一致行动人，三人共计持

有公司 41.74%的股份。 

100% 100% 

北京杰远电气 

有限公司 

北京双杰智远电力

技术有限公司 

23.70%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赵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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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较 2013 年有所增长，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4，492.12 万元，较 2013 年 44，814.60 万元增加 9,677.53 万元，增长率为

21.59%；2014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7,424.56 万元，较 2013 年年 6,727.06 万元

增加 697.50 万元，增幅为 10.37%；2014 年度末资产总额为 70,390.4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0,795.1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9,595.23 万元。 

3.2 报告期内业务、产品、服务有关经营计划实现情况 

3.2.1 报告期内，第二代固体柜已顺利通过型式试验并批量投产，第三代固

体柜正在加紧研发中，同时开发不同电压等级、出口型固体环网柜等多种产品，

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3.2.2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北京双杰智远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 FTU、

双投控制器等型式试验，不断开发出满足公司需要的自动化产品。 

3.2.3 报告期内，事业部对合同进行分类，按照订货产品归纳后，将常用的

单元标准化、模块化，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公司产品质量持续提升。 

3.2.4 201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共申请专利 30 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实用新型 15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共获得专利授权 19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 14 项。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4.1.1 会计政策变更 

2014 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 号、7 号、8 号、10 号、11 号、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

酬（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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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2014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涉及相关业务及事项，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该等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

策变更未对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

进行追溯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 年修订）》，要求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该项新

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

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4.1.2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4.2 本年度内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无。  

 

特此公告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